
靈修生活（八） 

I.  
1. 66:18 59:1-2  
2. 7:10-12

57:15  
3. 1:6-7  

II.  
1. 17:9 19:12  
2. 17:10 139  
3. 16:8-11  
4. 73; 

139:23-24  

III.  
1. 32:1-5  

A. 32:1-2 
i. 以三個字形容「罪」 
ii. 以三個字形容「赦免」 
iii. 因此詩人宣告在神裡面可以得著赦罪的恩典，不論什麼種類的罪。 
iv. 然而詩人也表明：唯有內心沒有詭詐，誠實、正值、誠懇、真摯的

為罪憂傷痛悔的人，神赦罪的恩典才會臨到他身上。 
B. 32:3-5 

i. 大衛從自己的經驗來鼓勵人追求蒙神赦罪的福。 
ii. 當他不肯認罪時，他受盡了痛苦的折磨。 
iii. 他不能從這樣的痛苦中解脫，直到他認識了「罪」是如何。 
iv. 以誠摯、真實悔改的心，他向神承認自己的罪。 

a. 再次以三個字形容「罪」 
b. 以三個字形容「認罪」 

 
2. 51:1-9  

A. (v.1) 
B. (v.3-5) 

i. 深入且完全的認識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 

ii. 犯罪是唯獨得罪神 
iii. 承認神完全公義 
iv. 承認自己完全的墮落 

C. (v.1b, 2, 7, 9) 


